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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產業園區之環保設施設置情形 

第一節 執行策略 
未來本工業區之營運與管理，將依相關法規並參照現有模

式，於本公司現行營運管理組織中，另外成立專責部門執行，

以維護本工業區之各種機能與周圍環境融合，如圖 5.1.1 公共設

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營運管理組織圖。 

圖 5.1.1  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營運管理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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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設置內容及管理維護單位 

一、設置內容 

本工業區總開發面積為 61,825 平方公尺，由本公司單一開

發使用及營運管理，依相關規定及本公司設廠需求考量，設置

環保設施即專用下水道（含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及生活廢棄物

儲存廠，見表 5.1.1 及圖 5.2.1 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示意

圖。 

另本案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下水道法》

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有關專用下水道之設置詳第四章第三節

之四、污水處理計畫及同章第七節排水系統計畫，本工業區專

用下水道將由興辦產業人英鈿工業建設及管理。 

表公共設施或必要性服務設施一覽表

項目 基地面積（m2） 備註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  設置於基地東北側。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 
為樓層建築物，鋪設不透

水層地面。

合計  

二、土地權屬及管理維護單位 

本案係「行政院大投資台灣計畫」產業發展套案之「釋出

台糖土地措施」，即政府大投資大溫暖計畫提供台糖土地供興辦

工業人設廠使用政策，由本公司向台糖公司承租及設定地上權

申請開發使用，故土地所有權人為台糖公司，開發使用及營運

維護管理單位為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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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產業園區預定開發進度 

第一節  分期開發構想 
本區土地將依照計畫分期分區開發與建築設廠使用如下，如表

6.1.1 分期開發表、圖 6.1.1 土地使用計畫圖（套繪設計地形圖）、圖

6.1.2 第一期土地使用計畫圖（套繪設計地形圖），以及圖 6.1.3 第二

期土地使用計畫圖（套繪設計地形圖）。 

一、土地開發階段 

計畫土地開發總面積為 61,825 平方公尺，預計將於 101 年

7 月至 101 年 10 月共 4 個月期間開工整地，完成全區基礎設施

如下。 

（一） 整地工程。 

（二） 專用下水道（含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相關工程。 

（三） 自來水、消防、電力、電信、路燈管線工程。 

（四） 滯洪沉砂池工程。 

（五） 10 公尺隔離綠帶（國土保安用地）植栽綠化工程。 

（六） 10 公尺隔離設施（綠化）綠美化工程。 

二、建廠階段 

本計畫區預計分二期建廠使用，內容如下（圖 6.1.2、6.1.3）。 

（一）第一期建廠階段 

計畫於 101 年 11 月至 102 年 4 月，共 6 個月之期間內，

完成行政大樓、廠房 1A、警衛室、生活廢棄物儲存廠及生活

污水處理設施等興建工程，各建築基地、總樓地板面積及土

地配置詳表 6.1.2 及圖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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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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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土地使用計畫圖（分期開發） 



第六章  產業園區預定開發進度 

6-4 

 

表 6.1.1  分期開發表 
期別 土地開發階段 建廠階段 

第一期 
（101 年 7 月

～101 年 10
月， 

共 4 個月） 

整地工程 基地初期整地工程 

第一期 
（101年 11月～

102 年 4 月， 
共 6 個月） 

排水、雨水及生活污水管線工程 廠房 
行政大樓 
警衛室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 

自來水、消防、電力、電信、路燈管線工程 

滯洪沉砂池工程 

10 公尺隔離綠帶（國土保安用地）植栽綠化

 10 公尺隔離設施（綠化）綠美化工程 

第二期 
（103年11月～

104年1月， 
共3個月） 

 廠房 

表 6.1.2  第一期建廠階段建築基地及總樓地板面積 
項目 

土地使用內容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行政大樓 654.60 1,963.80 
廠房 1A 13,116.55 13,116.55 
警衛室 41.25 41.25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 100.00 100.00 
總計 13,912.40 15,22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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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期建廠階段 

第二期建廠階段預計於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1 月共 3 個

月內，完成廠房興建工程，各建築基地、總樓地板面積及土

地配置詳表 6.1.3 及圖 6.1.3。由於 101 年 7 月至 101 年 10 月

已完成基地全區之整地工程及基礎建設，因此 103 年 11 月即

可開始著手進行廠房之營建工程。 

表 6.1.3  第二期建廠階段建築基地及總樓地板面積 
項目 

土地使用內容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廠房 2D 13,116.55 13,116.55 
總計 13,116.55 13,1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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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預定開發進度 
本計畫區基地係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單一興辦產業人開發使

用，故本區之各項開發工程預計進度（英鈿公司設廠預定進度）詳

表 6.2.1 預定開發進度表，其設廠預定進度期程及內容，詳述如下。 

一、土地開發階段 

計畫於 101 年 7 月開工整地，至 101 年 10 月共 4 個月期間，

完成整地工程。 

二、建廠階段 

本計畫區預計分二期建廠使用，內容如下。 

（一）第一期 

101 年 11 月至 102 年 4 月為第一期建廠時間，共 6 個月。 

（二）第二期 

預定於 103 年 11 月開始建廠，104 年 1 月完工，共 3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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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財務計畫 
英鈿工業建廠計畫自 101 年 7 月第一期建廠階段至 104 年 1 月第

二期建廠階段完成，歷時約 2 年半，所需經費共 1,104,401,111 元（約

11 億元）。計畫初期投資項目包含土地取得費、用地變更費、開發工

程費、建廠費用及生產設備費，共 1,055,844,511 元，約 10.5 億元；

營運階段支出項目包含了土地取得費（30 年土地租金）及營運階段環

境監測及保護措施，共 48,556,600 元，約 0.5 億元。本工業區開發各

項投資費用說明詳下列分析說明。 

表 6.3.1  本計畫投資總額表 

 
本計畫初期及施工階段投資項目 

營運階段 

年度支出項目 

 
土地取得費 

用地變更費 開發工程費 建廠費用 生產設備費 

土地取得費用 

 
權利金 

地上物 

補償費 

土地租金 

（30 年） 

環境監

測及保 

護費用 

金額 
（元） 40,062,600 309,125 11,564,250 96,874,586 388,033,950 519,000,000 47,481,600 1,075,000 

總計 

（元） 

1,055,844,511 48,556,600 
1,104,401,111 

備註：各項費用說明及分析，詳本節說明。 

一、土地取得費 

本開發計畫土地將以設定地上權及租用方式向台糖公司取

得設廠使用，其土地地上權設定權利金及租金概算如下： 

（一）權利金（30 年） 

每平方公尺地上權權利金為公告現值之 1.2%。本開發土

地公告現值為 1,800 元／m2，經本計畫初步估算，地上權權

利金為 40,062,600 元。 

土地總面積×各該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1.2%×設定年

數 

＝61,825×1,800×1.2%×30＝40,062,600（元） 

（二）租金（30 年） 

本開發土地將以租用方式向台糖公司取得設廠使用，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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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每平方公尺土地租金為申報地價之 10%。本開發土地申報

地價為 256 元／m2，經本計畫初步估算，每年之土地租金為

1,582,720 元，30 年之總土地租金為 47,481,600 元。 

1. 土地年租金 

土地總面積×各該土地當期公告申報地價×10% 

＝61,825×256×10%＝1,582,720（元） 

2. 30 年土地租金總額： 

1,582,720×30＝47,481,600（元） 

（三）履約保證金 

履約保證金為土地年租金 1,582,720 元（不計入投資總

額）。 

（四）地上物補償費 

地上物補償費每公頃 5 萬元，本開發計畫面積為

61,825m2，初步估算本開發計畫之地上物補償費為 30.9 萬元。 

6.1825 公頃×50,000＝309,125 元。 

（五）本開發計畫之土地取得費用共 87,853,325 元，如表 6.3.2。 

表 6.3.2  土地取得費用概算表 

 
權利金 

（30 年） 
土地租金 
（30 年） 

地上物補償費 

金額 40,062,600 47,481,600 309,125 
總計 87,853,325 

※履約保證金不計入投資總額。 

二、用地變更費 

因計畫區址土地屬非都市土地特定專用區，經取得台糖公

司通意出租後，尚須依《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申請變更編

定為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並繳交回饋金後，始得開發建廠使

用，其辦理該項用地變更含行政作業、土地鑑界、地上設權設

定及其他雜項業務，所需費用如下： 

（一）行政作業費：600 萬元。 



第六章  產業園區預定開發進度 

6-10 

（二）回饋金 

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34 條第一項：「公民營事業或興

辦產業人申請設置之產業園區於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前，應按

產業園區核定設置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以核定設置土地總面

積百分之五計算回饋金，繳交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設置之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不受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

三規定之限制。」 

本開發計畫應繳交之回饋金 5,564,250 元，約 556 萬元，

計算如下： 

編定各筆土地面積×各該土地當期公告土地現值×5% 

＝61,825m2×1,800 元／m2×5%＝5,564,250 元。 

（三）本開發計畫之用地變更費共 11,564,250 元，如表 6.3.3。 

表 6.3.3  用地變更費用概算表 

 行政作業費 回饋金 
金額 6,000,000 5,564,250 
總計 11,564,250 

※履約保證金不計入投資總額。 

三、開發工程費 

本計畫場址開發工程項目包含整地、道路、排水、滯洪沉

砂池、景觀綠化、水電等基礎設施、圍牆及開發行為實施之必

要環保措施執行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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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礎設施開發總費用 

開發建設工程費用，含設計監造費初估每公頃為 1,500

萬元。本開發計畫之基礎設施開發預計於 101 年 7 月～101

年 10 月，共 4 個月期間，完成全區約 6.1825 公頃之整地，以

及 101 年 11 月～102 年 4 月期間，完成廠房、全區排水、區

內道路、綠化、滯洪沉砂池、環保、水電、通訊設施、停車

場、圍牆等第一期建廠階段工程。該開發建設工程費用預估

為 92,737,500 元，計算如下： 

6.1825 公頃×1,500 萬元＝92,737,500（元）。 

（二）環保設施費用 

本開發計畫之環保設施費用包含必要設備及執行期間相

關之環境保護工作，包括施工期間之環保措施、營建工程空

氣污染防制、營運期間環境保護措施及環境監測計畫等。本

計畫之環境監測項目包括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地表水、交

通流量及生態等，其環境監測費用估算如表 6.3.4 所示，其中

施工階段為 88.4 萬元，營運階段為 36.5 萬元，合計 124.9 萬

元。營運期間環境監測計畫監測時期以 1 年為期，屆時若無

超過法規限值則停止監測，其內容及經費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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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4 環境監測計畫經費概算 
監測 

期間 
監測項目 站次／年 

單價 

(元／站次) 

小計 

(元) 

施工 
階段 

空氣品質 4 20,000 80,000 
噪音振動 4 20,000 80,000 
放流水質 2 7,000 14,000 
地下水質 3 10,000 30,000 
生態調查 4 120,000 480,000 
交通流量 2 10,000 20,000 
文化遺址 6 30,000 180,000 

小計   884,000 

營運 
階段 

空氣品質 4 20,000 80,000 
噪音振動 4 20,000 80,000 
放流水質 2 7,000 14,000 
地下水質 3 10,000 30,000 
土壤調查 3 7,000 21,000 
生態調查 1 120,000 120,000 
交通流量 2 10,000 20,000 

小計   365,000 
總計 

   1,249,000 

 

除環境監測項目之外，本開發計畫之環保設施費用包含

必要設備及執行期間相關之環境保護工作，包括施工期間之

環保措施、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營運期間環境保護措施

等，其內容分析如下： 

1. 施工階段環境保護措施 

本計畫在施工期間於工地所設置之臨時性工程設施，如工

地圍籬、洗車設備、沉砂池等；及道路施工時之污染防制設施

及交通安全維持設施，如施工標示、馬凳等；另外一般環境維

護措施，如工區灑水、植生工程、流動式廁所租借費用等，合

計約 368.2 萬元，其施工階段環境保護措施經費概算如表 6.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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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5 施工階段環境監測及保護措施經費概算 
名稱 內容 金額 

圍籬工程 圍籬、警示燈、出入口大門 591,000 
洗車設備（含沉砂除油池）  237,000 

道路污染防制設施  355,000 
交通安全維持設施  197,000 

工區灑水  591,000 
裸露地植生工程（含養護）  787,000 

流動式廁所租借費用（含清運）  40,000 
環境監測計畫經費概算  884,000 

總計  3,682,000 
 

2.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根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法》及行政院環

保署 93.05.31 所修正公告之《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

率》，本開發計畫依其營建工程種類、施工面積及施工工期，

概估應繳交之空污費為 455,086 元，計算如下： 

(1) 本開發計畫基地初期整地面積 61,825m2（6.1825 公頃），大

於 4,600m2／月，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理辦

法》第 4 條規定，本營建工程屬於第一級營建工程，適用每

月每公頃 5,787 元之費率。 

(2) 本開發計畫基地全區初期整地工程（含填土、整地、污水、

排水、自來水、道路、路燈、景觀綠化、配水池、電力電信，

以及必要建築與道路工程等工程） 

初期工程期間為 101 年 7 月至 101 年 10 月，所需工期約 4

個月，據此概估初期施工作業所需繳交之空氣污染防制費計

算如下： 

整地工程階段空氣污染防制費＝施工面積×工期×費率 

＝6.1825×4×5,787＝143,11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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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期建廠階段營建工程 

本階段建築基地面積為 13,912.40 平方公尺，工程包含行政

大樓、1A 棟廠房、警衛室、生活廢棄物儲存廠等施工項目。

前述營建工程多為鋼骨構造，依據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收費費率之規定，適用 2.54／平方公尺／月的費率。第一期

建廠階段營建工程所需工程約 6 個月（101 年 11 月至 102

年 4 月），據此概估初期施工作業所需繳交之空氣污染防制

費計算如下： 

第一期建廠階段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施工面積×工期×費率 

＝13,912.40×6×2.54＝212,025 元 

(4) 第二期建廠階段營建工程 

本階段建築基地面積為 13,116.55 平方公尺，工程包含 2D 棟

廠房施工項目。前述營建工程多為鋼骨構造，依據《營建工

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之規定，適用 2.54／平方公

尺／月的費率，第二期建廠階段營建工程所需工程約 3 個月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1 月），據此概估初期施工作業所需

繳交之空氣污染防制費計算如下： 

第二期建廠階段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施工面積×工期×費率 

＝13,116.55×3×2.54＝99,948 元 

(5) 本開發計畫應繳交之空氣污染防制費為 455,086 元，詳表

6.3.6。 

表 6.3.6  空氣污染防制費概算表 

 
全區初期 
整地工程 

營建工程 
第一期 

建廠階段 
第二期 

建廠階段 
金額(元) 143,113 212,025 99,948 
總計(元) 45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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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運階段環境保護措施 

營運期間之環保措施包括廢棄物處理設施及污水處理設

施，其他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維護、廢棄物清運處理及景觀綠美

化維護工程等，每年合計約 107.5 萬元，其營運階段環境保護

措施經費概算如表 6.3.7 所示。 

表 6.3.7 營運階段環境監測及保護措施經費概算 
名稱 內容 金額 

廢棄物處理設施 
一般廢棄物貯存設備 

回收資源廢棄物貯存設備 
400,000 

污水處理設施（含操作維護費用）  110,000 
景觀綠美化維護工程  200,000 

環境監測計畫經費概算  365,000 
總計  1,075,000 

 

4. 本開發計畫之環保設施（包含施工階段及營運階段）費用共

475.7 萬元，再加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 455,086 元，本開

發計畫之環保設施費用共 5,212,086 元，如表 6.3.8。 

表 6.3.8  本開發計畫之環保設施費用 

 
施工階段 

環境監測及保護措施 
營運階段 

環境監測及保護措施 
營建工程 

空氣污染防制 

金額（元） 3,682,000 1,075,000 455,086 4,757,000 
總計（元） 5,212,086 

 

（三）本開發計畫之開發工程費用（包含基礎設施開發總費用

92,737,500 元）及環保設施相關費用，總計為 97,949,586 元，

約 1 億元，詳表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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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9  開發工程費用概算表 

項目 

環保設施費用 
施工階段 營運階段 

基礎設施 
開發總費用 

環境監測及
保護措施 

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 
環境監測及
保護措施 全區初期 

整地工程 

營建工程 
第一期 

建廠階段 
第二期 

建廠階段 

金額 
（元） 

92,737,500 3,682,000 143,113 212,025 99,948 
1,075,000 455,086 

96,874,586 
97,949,586 

 

四、建廠費用 

（一）廠房建築成本初估：含設計監造費、水電空調。 

1. 廠房、警衛室建築成本初估為 1.3 萬／平方公尺。 

2. 辦公室 RC 建築成本初估為 2.3 萬／平方公尺。 

3.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建築成本初估為 1.3 萬／平方公尺。 

（二）建廠費用估算 

1. 第一期建廠費用估算如表 6.3.10 所示。 

表 6.3.10 第一期建廠費用估算表 
項目 

土地使用內容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費用 
（元） 

小計 
（元） 

行政大樓 1,963.80 23,000 45,167,400  
廠房 1A 13,116.55 13,000 170,515,150  
警衛室 41.25 13,000 536,250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 100.00 13,000 1,300,000  
總計 15,221.60  217,51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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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期建廠費用估算如表 6.3.11 所示。 

表 6.3.11 第二期建廠費用估算表 
項目 

土地使用內容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每平方公尺費用 
（元） 

小計 
（元） 

廠房 2D 13,116.55 13,000 170,515,150  
總計 13,116.55  170,515,150  

 

3. 第一期及第二期建廠費用合計：388,033,950 元。 

五、生產設備費 

（一）第一期機器設備：251,500,000 元。（約 2 億 5,150 萬） 

（二）第二期機器設備：267,500,000 元。（約 2 億 6,750 萬） 

（三）第一期建廠階段及第一期建廠階段之機器設備投入共

519,000,000 元。（約 5.19 億） 

六、本計畫投資總額 

本開發計畫之投資費用分為土地取得費用、用地變更費、

開發工程費、建廠費用及生產設備費用，共五大項，總投資金

額約 11 億元（詳表 6.3.12）。 

表 6.3.12  本計畫投資總額表 

 
本計畫初期及施工階段投資項目 

營運階段 

年度支出項目 

 
土地取得費 

用地變更費 開發工程費 建廠費用 生產設備費 

土地取得費用 

 
權利金 

地上物 

補償費 

土地租金 

（30 年） 

環境監

測及保 

護費用 
金額 

（元） 40,062,600 309,125 11,564,250 96,874,586 388,033,950 519,000,000 47,481,600 1,075,000 

總計 
（元） 

1,055,844,511 48,556,600 
1,104,4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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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英鈿工業（股）公司租用台糖土地 30 年設廠投資概算 

英鈿工業（股）公司租用台糖土地 30 年設廠投資計畫，用

地變更及整地階段所需經費為 51,935,976 元、初期整地工程階

段（101 年 7 月至 101 年 10 月）、第一期建廠階段及第二期建

廠階段之費用總計 1,055,844,511 元；加上營運階段之環境保護

費用及土地租金費用，本投資案費用共 1,104,401,111 元，約 11

億元。 

表 6.3.13  英鈿工業（股）公司租用台糖土地 30 年設廠投資概算表 
單位：元 

時間 
項目 

用地變更及建廠階段 
營運階段 用地變更 

及整地階段 
第一期 

建廠階段 
第二期 

建廠階段 

土地取得費用 
權利金 40,062,600 - - - 
地上物 
補償費 

309,125 - - - 

用地變更費 11,564,250   

開發工程費 - 96,774,637 99,948 1,075,000 
建廠費用 - 217,518,800 170,515,150 - 

生產設備費 - 251,500,000 267,500,000 - 
土地取得費用 土地租金 - - - 47,481,600 

小計 51,935,976 565,793,437 438,115,098 48,556,600 1,055,844,511 
總計 1,104,4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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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投資效益分析及回收年期 

表 6.4.1  英鈿工業未來 30 年毛利、稅前純益預估值 
項目 

年度 
年營業額 稅前純益 累計稅前純利 投資金額 淨利 

101 1,100,000,000 132,000,000 348,000,000 319,074,667 28,925,333 
102 1,200,000,000 144,000,000 492,000,000 42,713,220 449,286,780 
103 1,800,000,000 216,000,000 708,000,000 42,713,220 665,286,780 
104 2,000,000,000 240,000,000 948,000,000 219,555,220 728,444,780 
105 2,200,000,000 264,000,000 1,212,000,000 88,125,220 1,123,874,780 
106 2,300,000,000 276,000,000 1,488,000,000 60,459,220 1,427,540,780 
107 2,500,000,000 300,000,000 1,788,000,000 60,459,220 1,727,540,780 
108 3,000,000,000 360,000,000 2,148,000,000 60,459,220 2,087,540,780 
109 3,180,000,000 381,600,000 2,529,600,000 23,009,220 2,506,590,780 
110 3,370,800,000 404,496,000 2,934,096,000 23,009,220 2,911,086,780 
111 3,573,048,000 428,765,760 3,362,861,760 23,009,220 3,339,852,540 
112 3,787,430,880 454,491,706 3,817,353,466 23,009,220 3,794,344,246 
113 4,014,676,733 481,761,208 4,299,114,674 23,009,220 4,276,105,454 
114 4,255,557,337 510,666,880 4,809,781,554 23,009,220 4,786,772,334 
115 4,510,890,777 541,306,893 5,351,088,447 23,009,220 5,328,079,227 
116 4,781,544,224 573,785,307 5,924,873,754 9,580,553 5,915,293,201 
117 5,068,436,877 608,212,425 6,533,086,179 9,580,553 6,523,505,626 
118 5,372,543,090 644,705,171 7,177,791,350 9,580,553 7,168,210,797 
119 5,533,719,382 664,046,326 7,841,837,676 1,618,553 7,840,219,123 
120 5,699,730,964 683,967,716 8,525,805,392 1,618,553 8,524,186,838 
121 5,870,722,893 704,486,747 9,230,292,139 1,618,553 9,228,673,585 
122 6,046,844,579 725,621,350 9,955,913,488 1,618,553 9,954,294,935 
123 6,228,249,917 747,389,990 10,703,303,478 1,618,553 10,701,684,925 
124 6,415,097,414 769,811,690 11,473,115,168 1,618,553 11,471,496,615 
125 6,607,550,337 792,906,040 12,266,021,208 1,618,553 12,264,402,655 
126 6,805,776,847 816,693,222 13,082,714,430 1,618,553 13,081,095,877 
127 7,009,950,152 841,194,018 13,923,908,448 1,618,553 13,922,289,895 
128 7,220,248,657 866,429,839 14,790,338,287 1,618,553 14,788,719,734 
129 14,657,104,773 1,758,852,573 15,682,761,021 1,618,553 15,681,142,468 
130 44,411,027,464 5,329,323,296 16,601,956,437 1,618,553 16,600,337,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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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效益 

（一）投資金額 

由表 6.3.13 英鈿工業（股）公司租用台糖土地 30 年設廠

投資概算表資料可知，本開發計畫總投資金額共1,104,401,111

元，約新台幣 11 億元。 

（二）員工人數 

目前英鈿工業員工共有 80 人，本投資計畫完成後，員工

人數預估將會突破 200 人。 

二、財務效益 

由上表（表 6.4.1）可看出本開發案 30 年之稅前純益；而

英鈿租用台糖土地設廠總投資金額 1,104,401,111 元，約 11 億

元，由此計算可得，本投資案之內部投資報酬率為 20.34%。 

三、投資回收年期 

英鈿工業租用台糖土地投資設廠計畫，總投入金額為

1,104,401,111 元。由表 6.4.1 之累積稅前純益可知，本投資案至

105 年即可全數回收，投資回收年期為 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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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金來源及償還方式 
本案全部共投資約 11 億元左右，將資金籌措方式簡述如下。 

一、資金籌措與來源比率 

本開發計畫預計投入資金高達約 11 億元，其中營運階段環

境保護措施及土地租金之費用由公司盈餘支付，其餘部分除初

期部分資金來源為股東增資之外，大多由銀行機構貸款支付。 

（一）整地及第一期建廠階段費用 

初期整地階段及第一期建廠階段費用共 617,729,412 元，

資金來源為：公司盈餘 15%（約 9,266 萬）、股東增資 30%（約

1 億 8,532 萬）及銀行貸款 55%（約 3 億 3,975 萬）。 

（二）第二期建廠階段費用 

第二期建廠階段費用共 438,115,098 元，資金來源為：公

司盈餘 30%（約 1 億 3,143 萬）及銀行貸款 70%（約 3 億 668

萬）。 

二、資金償還方式 

機械設備之銀行貸款攤還年限為 5 年，其餘銀行貸款攤還

年限為 15 年。 

（一）機械設備費用攤還年限 

1. 第一期機械設備費用攤還年限 

第一期建廠階段為 101 年 11 月至 102 年 4 月，機械設備

費用共 251,500,000 元（約 2.5 億元），其中 55%來自於銀行

貸款，借貸金額約 1.4 億元，分 5 年攤還，自 101 年～105 年

每年需償還約 2,767 萬元。 

2. 第二期機械設備費用攤還年限 

第二期建廠階段為 103 年 11 月～104 年 1 月完工，機械設

備費用共 267,500,000 元（約 2.7 億元），其中 70%來自於銀

行貸款，借款金額約 1.9 億元，分 5 年攤還，自 104 年～108

年每年需償還約 3,745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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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費用攤還年限 

1. 整地及第一期建廠階段費用 

整地及第一期建廠階段費用共 617,729,412 元，銀行貸款

55%（約 3.4 億元），扣除機械設備費用貸款金額 1.4 億元後，

尚餘 2 億元。此部分貸款之攤還年限為 15 年（101 年～115 年），

每年償還金額約 1,343 萬元。 

2. 第二期建廠階段費用 

第二期建廠階段費用共 438,115,098 元，銀行貸款 70%（約

3.1 億元），扣除機械設備費用貸款金額 1.9 億元後，尚餘 1.2

億元。此部分貸款之攤還年限為 15 年（104 年～118 年），每

年償還金額約 796 萬元。 

表 6.5.1  英鈿工業（股）公司資金償還統計表 
 機械設備費用 其他費用 

總計 
年度 第一期機械 

設備費用 
第二期機械 
設備費用 

整地及第一期
建廠階段費用 

第二期建廠 
階段費用 

101年 27,666,000  13,428,667  41,094,667 
102年 27,666,000  13,428,667  41,094,667 
103年 27,666,000  13,428,667  41,094,667 
104年 27,666,000 37,450,000 13,428,667 7,962,000 86,506,667 
105年 27,666,000 37,450,000 13,428,667 7,962,000 86,506,667 
106年  37,450,000 13,428,667 7,962,000 58,840,667 
107年  37,450,000 13,428,667 7,962,000 58,840,667 
108年  37,450,000 13,428,667 7,962,000 58,840,667 
109年   13,428,667 7,962,000 21,390,667 
110年   13,428,667 7,962,000 21,390,667 
111 年   13,428,667 7,962,000 21,390,667 
112年   13,428,667 7,962,000 21,390,667 
113年   13,428,667 7,962,000 21,390,667 
114年   13,428,667 7,962,000 21,390,667 
115年   13,428,667 7,962,000 21,390,667 
116年    7,962,000 7,962,000 
117年    7,962,000 7,962,000 
118年    7,962,000 7,962,000 
註：本資金償還未包含利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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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基本資料 

（一）申請人 

1. 開發單位：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規劃單位：公鼎開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申請變更用途：工業區工廠使用。 

（三）土地區位與段別：高雄市路竹區新園段 2011、2012 內地號，

共 2 筆土地。 

（四）申請變更面積：61,825 平方公尺。 

（五）變更前土地編定：特定專用區交通用地（2011 地號）及特定

專用區農牧用地（2012 地號）。 

（六）土地使用現況：荒地。 

（七）變更後土地編定  

1. 工業區丁種建築用地：工廠使用。 

2. 工業區國土保安用地：隔離綠帶使用。 

3. 工業區水利用地：滯洪沉砂池使用。 

4. 工業區交通用地：穿越性道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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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及產品簡介 

（一）公司概況 

表 1.1.1  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概況 

公司名稱 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所或事務所地址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村民族路 130 號 

登記資本額 66,000,000 元 

實收資本額 66,000,000 元 

公司電話 07-6970458 

公司傳真 07-6970459 

公司網址 www.extendforming.com.tw 

公司電郵 extendin@ms33.hinet.net 

負責人姓名 顏仲仁 身份證統一編號 S101764670 

住所（戶籍所在）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村復興路 830 號 

居所 高雄市路竹區三爺村復興路 830 號 

聯絡人電話 07-6970458 

 

（二）產品 

本開發計畫土地設廠後，從事產製行業類別符合規定，

其產品內容如下： 

1. 汽車安全部品另件（汽車安全氣囊撞擊感測金屬零件及高壓

爆炸基座零件） 

2. 汽車傳動零件（汽車傳動軸之十字傳動結） 

3. 油壓接頭（金屬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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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地開發完成後，英鈿工業 2011 年營業額預計可達 10

億元，其中包含： 

1. 汽車安全氣囊零件 4 億元1，主要客戶有德州儀器日本廠、劍

麟公司及時碩公司等。 

2. 油壓接頭零件 4 億元2，全要客戶包含美國 GATE 公司等。 

3. 汽車傳動軸零件 1.5 億元3，全要客戶為中華台亞公司等。 

（三）產值 

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於 1999 年，從入門教導實

務、理論印證、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歷經五年的摸索過程，

目前已成功打入世界知名汽車（BMW、FORD、TOYOTA、

HONDA，以及 TITSUBISHI）另件廠供應鏈，前景無可限量。

英鈿工業更於 2006 年取得 TS16949 汽車另件製造合格認證。 

英鈿工業以鋼鐵線材經連續多衝程冷間成型機快速生

產，再經全自動 CNC 電腦車床加工，約可降低約 10 倍之材

料成本，該生產過程及優勢大幅提升企業之國際競爭力，使

英鈿工業可與中國、印度、巴西、越南等低勞工成本之國家

競爭。 

英鈿工業承租台糖高雄市路竹區新園段 2011 及 2012 內

地號土地，規劃作為汽車安全部品另件、汽車傳動系統另件

及油壓接頭製造使用等，不僅能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地方繁

榮，更能提升英鈿工業之國際競爭力，創造另一個成長高峰。 

英鈿工業 2007 年原路竹廠營業額為 4.2 億元。本案投資

後，預計年產值將從 5 億元（2009 年）成長至 30 億元（2019

年），詳細資料詳表 1.4.1 英鈿工業 2009 年～2019 年產值預估

表。 

                                                 
1 每年 2,000 萬 PCS，預計可為公司帶來 4 億元營收。 
2 每年 2,000 萬 PCS，預計可為公司帶來 4 億元營收。 
3 每年 800 萬 PCS，預計可為公司帶來 1.5 億元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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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  英鈿工業 2009 年～2019 年產值預估表 

單位：億元 

年度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產值 5.00 8.00 10.00 11.00 12.00 18.00 20.00 22.00 23.00 25.00 30.00 

 

（四）引進人口 

本計畫增加員工為 200 人，員工組成以當地居民為主。 

（五）產品製程（圖 1.1.1  產品製作流程圖） 
 盤元 

酸洗抽線 外包 

進料檢驗 

多沖程冷間鍛造 連續冷鍛成型機 

加工成型#1 

加工成型#2 

CNC 電腦車床 

輾牙 

電鍍 外包 

攻牙機 

全檢 

包裝 

出貨 

加潤滑油 

回收使用 

收集 

產生油霧 

裝桶委外處理 

回收循環利用 

濕式水性潤滑油 

濕式水性潤滑油 

回收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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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緣起與目的 

（一）計畫緣起 

1. 本公司擴廠需求殷切。 

2. 依據行政院核定本計畫制定「2015 年經濟發展願景第一階段

三年衝刺計畫──產業發展套案」之「釋出台糖土地措施」，

即政府大投資大溫暖計畫提供台糖土地供興辦工業人設廠使

用政策，正符合英鈿工業迫切需求。 

3. 經濟部釋出台糖公司土地經濟部工作小組第 18次會議通過英

鈿公司重大投資案。 

（二）計畫目的 

國際中行車安全及保護逐漸被大家所重視，全球安全氣

囊需求倍數日增，高級房車之安全度成為買家關心的問題，

越來越多國家要求加裝氣囊，而本公司所生產之汽車零件產

品在國際市場中佔有率不足 1%，本公司於 1999 年設立，以

鋼鐵線材經連續多沖程冷間成型機快速生產，再經全自動

CNC 電腦車床加工，可達材料成本降低（約 50%），生產速

度倍增（約 10 倍），及不良率降低等特點，主要加工金屬零

件產品為汽車安全部品零件、汽車傳動零件、油壓接頭等，

為使本公司能永續經營，持續成長，特別制定未來發展經營

目標，目的為使： 

1. 尋找一合法經營、區位適當之工廠用地，期望企業能永續經

營，持續成長，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定舒適的工作環境，及謀

取最大的福利 

2. 擴大經營規模，爭取市場佔有率，並為國家社會之經濟發展

盡一點企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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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一、擬申請變更之農業用地之使用現況說明 

（一）基地之範圍、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新園段，毗鄰路竹區與阿蓮

區交界處，面積 6.1825 公頃（61,825 平方公尺），目前為台灣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園農場土地，詳細位置如圖 2.1.1 計畫區

1/25,000 地形圖。 

（二）基地現況照片 

  
（三）基地使用現況說明表 

表 2.1.1  基地土地使用現況表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 百分比 

農路 1,825.00 2.95% 
雜種地 60,000.00 97.05% 
總計 61,82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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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計畫區 1/25,000 地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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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使用前後之使用分區、編定類別、面積 

（一）變更前之使用分區、編定類別、面積 

表 2.2.1  變更前土地使用編定表 

地段 地號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地目 申請面積 
(m2) 

百分比 
(%) 

新園段 2011 特定專用區 交通用地 道 1,825.00 2.95 
新園段 2012 特定專用區 農牧用地 田 60,000.00 97.05 

總計 61,825.00 100.00 

 

（二）變更後之使用分區、編定類別、面積 

表 2.2.2  變更後土地使用編定表 
 

縣(市) 
鄉鎮市 地段 地號 

變更前 變更後 
 

面積 申請 
編定面積 

編定 
使用 
分區 

使用地 
類別 

申請 
編定面積 

編定 
使用分區

使用地 
類別 備註 

(m2) (m2) (m2) 

高雄市 
路竹區 新園段 

2011 1,825.00 1,825.00 

特定 
專用區 

交通 
用地 

1,788.00 工業區 
國土 

保安用地

英鈿工業 
使用範圍 

37.00 工業區 交通用地
英鈿工業 
使用範圍 

2012 130,176.00 60,000.00 
農牧 
用地 

7,916.00 工業區 
國土 

保安用地

英鈿工業 
使用範圍 

3,180.00 工業區 水利 
用地 

英鈿工業 
使用範圍 

1,240.00 工業區 
交通 
用地 

英鈿工業 
使用範圍 

47,664.00 工業區 丁種 
建築用地

英鈿工業 
使用範圍 

小計 132,001.00 61,825.00   61,825.00    
註：各申請編定面積將來以地政機關實際分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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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鄰近灌、排水系統與農業設施位置及是否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

水系統作為廢污水放使用等說明 

（一）並未使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污水放使用 

關於本案是否使用原有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污水

放使用一事，高雄農田水利會 99.12.23 高農水管字第

0990201200 號函覆：「據阿蓮工作站調查結果有關英鈿工業基

地座落之廢污水排放，經台糖既有土溝匯入營前區域排水

後，再流入二仁溪，非屬本會轄管。」 

（二）廠區內廢污水為生活污水 

因英鈿製程中並無工業廢水產生，廠區內廢污水為生活污

水。 

（三）下水道採雨污水分流方式處理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30 點規定：「基

地內應依下水道法設置專用下水道系統及管理組織，下水道系

統應採用雨水與污水分流方式處理。」本開發計畫依上述規定

採雨污水分流方式處理。 

（四）生活污水經處理後作為澆灌用水 

本開發計畫生活污水，經專用污水管線匯集至生活污水處理

設施，處理至符合 98 年 7 月 28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後，

作為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入滯洪沉砂池。 

（五）滯洪沉砂池作為匯集區內雨水之用 

基地內排水系統將所截取之地表逕流（雨水）匯流至基

地東側之滯洪沉砂池後，再排入北側之台糖既有排水土溝排

放，詳細路線圖如圖 2.3.1 所示。 

（六）基地外週邊排水設施 

有關本案基地外週邊排水設施銜接至縣管營前區域排水

部分，業經  貴府 99.10.26 會議結論（如 99.11.01 府水工字

第 0990286671 號函）函示（摘錄彙整如下）： 

1. 台糖公司同意以現有排水溝寬度改善週邊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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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地外相關排水改善工程所需公共設施經費，爰依產業創

新條例第 34 條第 3 項規定，建議由申設產業園區單位所繳

「回饋金」項下支應。 

3. 將另以小額採購案簽辦規劃整合 4 塊基地聯外排水改善事

宜。 

（七）基地內現有水井及既有農路 

1. 現有水井 

台糖公司表示，基地西北側水井係供原農場內蔗田灌溉

之用，本基地開發辦理變更編定為工業區後，該水井已無留

存之必要，詳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99.06.11 高橋資字第

0990003782 號函（詳可行性規劃報告附件二 P.附二-4）。 

英鈿工業仍將保留該水井。若基地北側供農用之土地有

用水之需求，本水井仍可供不時之需。 

2. 既有農路 

開發基地西側邊界（範圍內）為現有土路。該土路原為

供台糖土地生產作業區生產運輸使用，係農場內農作相關作

業、人員及物品之進出。現農場已釋出供興辦產業人設廠使

用，並無農作相關進出之需求，該土路已無留存之必要，台

糖公司亦表示不保留（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99.06.11 高橋

資字第 0990003782 號函，可行性規劃報告附件二 P.附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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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排放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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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更後土地使用計畫之興建設施配置說明 

（一）基地各類別土地使用規劃構想及配置原則 

本開發計畫場址土地總面積為 61,825 平方公尺，使用編

定現況為特定專用區交通用地及特定專用區農牧用地，申請

變更為工業區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交通用地及丁種建

築用地。 

土地變更編定後，各使用地類別使用強度，僅就本公司

變更為工業區範圍之土地，依《產業創新條例》、《非都市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工業

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等相關規定，劃設各種

使用地類別及其面積。基地內土地使用強度將依相關法規規

定之建蔽率、容積率進行使用規劃，詳細配置說明如表 2.4.1

規劃構想及土地使用說明表及圖 2.4.1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圖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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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規劃構想及土地使用說明表 
使用 
分區 

使用編定 使用項目 相關法規規範 
計畫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工
業
區

 

丁種建築用地 

一、 廠房用地： 
廠房、附屬停

車場、行政大
樓、警衛室等 

二、 10 公尺隔離設
施（綠化）、

綠化空地 
三、 其他：生活污

水處理設施、

生活廢棄物儲
存廠等 

《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專
篇第九編工業區細

部計畫第 17 點及

第 18 點 

47,664.00 77.10% 

國土保安用地 

10 公尺隔離綠帶 
（臨台 28 線部分

為 11.5 公尺）、構

築圍牆 

《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專

篇第九編工業區細

部計畫第 3 點 

9,704.00 15.69% 

水利用地 滯洪沉砂池 

《非都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專

篇第九編工業區細

部計畫第 3 點及總
編第 20 點 

3,180.00 5.14% 

交通用地 穿越性道路  1,277.00 2.07% 
基地面積 61,825.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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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1 使用地變更編定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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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丁種建築用地 

(1) 丁種建築用地面積 

本開發基地面積扣除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交

通用地後，即為丁種建築用地面積。 

本開發基地各使用類別面積如下： 

國土保安用地：9,704 平方公尺， 

水利用地面積：3,180 平方公尺， 

交通用地面積：1,277 平方公尺， 

故丁種建築用地面積為 47,664 平方公尺， 

61,825－（9,704＋3,180＋1,277）＝47,664。 

 (2) 無需劃設公共設施用地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工業

區細部計畫第十七點：「工業主管機關、公民營事業、

土地所有權人及二以上興辦工業人聯合申請開發之工業

區，公共設施用地之面積應佔工業區全區面積百分之三

十以上……。」因本案為單一興辦產業人（英鈿工業）

開發設廠使用，不適用前述之規定，因此無需劃設公共

設施用地。 

 (3) 建築物高度規劃 

依根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規定，

丁種建築用地土地使用強度為建蔽率 70%，容積率

300%。未來建築使用將依《建築技術規則》之相關規定

辦理：行政大樓為三層樓建築，廠房為一層樓建築，其

高度均為 20 公尺以下，其餘建築物高度將依英鈿工業實

際需要及《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進行規劃。 

 (4) 建蔽率與容積率 

本開發基地之建廠計畫共分二階段進行，第一階段

建廠階段計畫於 101 年 5 月至 101 年 10 月，共 6 個月之

期間內，完成行政大樓、1A 棟廠房、1B 棟廠房、警衛

室、生活廢棄物儲存廠及生活污水處理設施等興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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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第二期建廠階段預計於 103 年 5 月至 103 年 7 月共 3

個月內，完成廠房興建工程，各階段之建蔽率與容積率

如表 2.4.1 各建廠階段建築基地及總樓地板面積所示。 

表 2.4.1  各建廠階段建築基地及總樓地板面積 
項目 

土地使用內容 
基地面積 
（平方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第一期建廠階段 
廠房 1A 13,116.55 13,116.55 
警衛室 41.25 41.25 
行政大樓 654.60 1,963.80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 100.00 100.00 
總計 13,912.40 15,221.60 

第二期建廠階段 
廠房 2D 13,116.55 13,116.55 
總計 13,116.55 13,116.55 

2. 國土保安用地 

(1) 法定應設最小面積 

本案國土保安用地依據下列法規規範設置： 

A.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44-3 點：

「……隔離綠帶與保育區土地應分割編定為國土保安

用地……。」 

B.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工業區

細部計畫第 17 點：「興辦工業人應配合設置不得少於

編定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之綠地」。 

C. 《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可行性規

劃報告得視產業特性、產業園區位置及環境，規劃設

置空氣品質監測設施及廢水、廢棄物處理廠用地，並

於產業園區周界規劃隔離綠帶或設施。」 

D.  《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五條：

「……綠地，應占全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十以上。」 

本案國土保安用地應設最小面積為 6,182.5 平方公尺： 

61,825×10%＝6,182.5（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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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規劃面積 

本開發場址自基地邊界線退縮 10公尺劃設為隔離綠

帶（除基地進出動線處以外），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

面積 9,704 平方公尺，占基地全區總面積之 15.69%，符

合上述法規之規範，詳表 2.4.2 實設國土保安用地與法定

國土保安用地對照表。 

表 2.4.2  國土保安用地劃設規範 
法規規範 實際劃設 

面積(m2) 百分比 面積(m2) 百分比 
6,182.50 10.00% 9,704.00 15.69% 

 

(3) 建蔽率與容積率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

工業區細部計畫第 17 點規定：「國土保安用地……不得

開發整地或建築使用……」。本開發計畫之國土保安用

地面積 9,704 平方公尺，占基地全區面積之 15.69%，建

蔽率 0%，容積率 0%，符合上述法規之規範。 

(4) 圍牆之設置 

A. 本公司切結承諾基地臨台 28 線（環球路）部分沿界址

退縮隔離綠帶興建圍牆，該隔離綠帶提供作路邊景觀

綠地，並維護廠區前道路品質與植栽綠化。 

B. 基地界址除臨台 28 線（環球路）部分退縮隔離綠帶之

外，其餘則沿界址構築圍牆，本案圍牆之設置將依相

關法規規範進行施設。 

3. 水利用地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二十二點：「基

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級集水區，以二十五年發生一次暴

雨產生對外排放逕流量總和，不得超出開發前之逕流量總

和。並應以一百年發生一次暴雨強度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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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阻絕因基地開發增加之逕流量。有關逕流係數之採用，

得參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頒訂之水土保持技術規範，並取上

限值計算」，及第 44-3 點：「……滯洪池應分割編定為水利用

地……」之規範。本開發計畫滯洪沉砂池面積 3,180 平方公

尺，依法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建蔽率 0%，容積率 0%。 

4. 交通用地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八編工業區

開發計畫第八點：「工業區應依發開面積、工業密度、及出入

交通量，設置二條以上獨立之聯絡道路，其主要聯絡道路路

寬不得小於十五公尺。前項聯絡道路其中一條作為緊急通

路，其寬度不得小於七公尺。」 

本開發基地之主要聯絡道路為基地南側緊臨之台 28 線

（22 公尺寬）。在緊急通路方向，本案於基地北側規劃 7.5 公

尺之穿越性道路，編定為交通用地，供基地及公眾通行使用。 

5. 土地使用強度說明 

綜合上述之說明，本開發案各使用地面積、百分比、總

樓地板面積、容積率及建蔽率資料如表2.4.3土地使用強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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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3  土地使用強度表 

使用地類別 土地使用項目 面積 
(m2) 

建築面積 
(m2) 

樓地板面

積 
(m2) 

建蔽率 容積率 

丁種建築用地 

10公尺隔離設施（綠化） 5,655.00 0.00 0.00 

64.34% 67.46% 

廠房 1A 13,116.55 13,116.55 13,116.55 
廠房 2D 13,116.55 13,116.55 13,116.55 
警衛室 41.25 41.25 41.25 

行政大樓 654.60 654.60 1,963.80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 122.00 0.00 0.00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 100.00 100.00 100.00 
附屬 

停車場 
員工停車場 1,380.00 0.00 0.00 
公共停車場 330.00 0.00 0.00 

綠化空地 4,076.00 0.00 0.00 
類似通路 9,072.05 0.00 0.00 

小計 47,664.00 27,028.95 28,338.15 
國土保安用

地 
10 公尺隔離綠帶 9,704.00 0.00 0.00 0.00% 0.00% 

小計 9,704.00 0.00 0.00 0.00% 0.00% 

水利用地 滯洪沉砂池 3,180.00 0.00 0.00 0.00% 0.00% 
小計 3,180.00 0.00 0.00 0.00% 0.00% 

交通用地 穿越性道路 1,277.00 0.00 0.00 0.00% 0.00% 
小計 1,277.00 0.00 0.00 0.00% 0.00% 

總計 61,825.00 27,028.95 28,338.15 64.34% 67.46% 
總計 61,825.00 28,338.15 27,279.15 63.34% 65.41% 

註 1：建蔽率=建築面積／（丁種建築用地面積－10 公尺隔離設施面積）×100% 
註 2：容積率=建築容積／（丁種建築用地面積－10 公尺隔離設施面積）×100% 
註 3：《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類似通路：基地內具有二幢以上連帶使用

性之建築物（包括機關、學校、醫院及同屬一事業體之工廠或其他類似建築物），各幢

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類似通路視為法定空地，其寬度不限制。」 

土地使用強度對照表 
 

 
本計畫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 

相關法規規範 

使用地類別 建蔽率 容積率 建蔽率 容積率 
丁種建築用地 65.00% 68.00% 70.00% 300.00% 
國土保安用地 0.00% 0.00% 0.00% 0.00% 

水利用地 0.00% 0.00% 0.00% 0.00% 
交通用地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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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區土地使用內容與建築配置 

1. 土地使用內容 

計畫場址內扣除國土保安用地、水利用地及交通用地之

外，丁種建築用地面積共 47,664 平方公尺，設有行政大樓、

廠房、生活廢棄物儲存廠等建築物，以及 10 公尺隔離設施（綠

化）、附屬停車場、綠化空地及類似通路等土地使用內容，詳

細配置面積其占基地全區百分比詳表 2.4.4基地全區土地使用

內容所示。 

表 2.4.4  基地全區土地使用內容 

使用分區 使用地類別 土地使用項目 基地面積 
（m2） 

用地別 1 占全區土

地百分比 

工業區 

國土保安用地 10 公尺隔離綠帶 9,704.00 
公共 
設施 
用地 

15.69% 
水利用地 滯洪沉砂池 3,180.00 5.14% 
交通用地 穿越性道路 1,277.00 2.07% 

丁種建築用地 

10 公尺隔離設施（綠化） 5,655.00 9.15% 
廠房 1A 13,116.55 

產業 
用地 

（一）3 

21.22% 
廠房 2D 13,116.55 21.22% 
警衛室 41.25 0.07% 
行政大樓 654.60 1.06% 
生活污水處理設施 122.00 0.20%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 100.00 0.16% 

附屬 
停車場 

員工停車場 1,380.00 2.77% 
公共停車場 330.00 

綠化空地 4,076.00 6.59% 
類似通路 2 9,072.05 14.68% 

總計 61,825.00  100.00% 
註： 

1.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之用地別。 
2.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類似通路：基地內具有二幢以上連帶使

用性之建築物（包括機關、學校、醫院及同屬一事業體之工廠或其他類似建築物），

各幢建築物間及建築物至建築線間之通路；類似通路視為法定空地，其寬度不限制。」 
3. 本案規劃之產業用地均屬產業用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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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配置 

根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九條規定，丁種建

築用地土地使用強度為建蔽率為 70%，容積率為 300%，未來

建築使用將依《建築技術規則》之相關規定辦理。 

基地內設有行政大樓、廠房、生活廢棄物儲存廠等建築

物，建築基地面積共 27,028.95 平方公尺，建蔽率 64.34%，

樓地板面積共 28,338.15 平方公尺，容積率 67.46%，均符合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規範。各種建築物配置圖如

圖 2.4.2 土地使用計畫圖。 



附件一  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 22 － 

 

圖 2.4.2 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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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透水率及綠覆率 

1. 透水面積檢討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工業區

細部計畫第十五點：「工業區開發後透水面積不得小於基地面

積之百分之三十」。 

(1) 法定應設最小透水面積 

本開發計畫面積 61,825 平方公尺，應設最小透水面

積為 18,547.5 平方公尺。 

61,82530%＝18,547.5 

 (2) 規劃透水面積 

本開發基地透水面積為 19,435 平方公尺，詳表 2.4.5

透水設施面積統計表。 

本開發基地面積 61,825 平方公尺，基地透水面積為

19,435 平方公尺，透水率 31.44%，大於《非都市土地開

發審議作業規範》專編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十五點

所規範之 30%，符合規定，詳表 2.4.6 實設透水率及法定

透水率對照表。 

（19,43561,825）100%＝31.44% 

表 2.4.5 透水設施面積統計表 

土地使用項目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10 公尺隔離綠帶 9,704.00 
10 公尺隔離設施（綠化） 5,655.00 

綠化空地 4,076.00 
總計 19,435.00 

表 2.4.6 實設透水率及法定透水率對照表 
法規規範 實際劃設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18,547.50 30.00% 19,435.00 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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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綠覆率面積檢討 

(1) 法定最小應設綠覆面積 

依《非都市土地開法審議作業規範」第九編工業區

細部計畫第十六點第二項：「基地內除建築物、道路、

水域及必要之作業、營運等人工設施外，應予綠化，其

綠覆率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本開發基地之總面積為 61,825 平方公尺，建物、道

路、水域及必要人工設施面積為 42,268 平方公尺，綠覆

面積應達 11,734.2 平方公尺，詳表 2.4.8 綠覆面積統計表。 

（61,825－42,268）＝19,557；19,55760%＝11,734.2 

表 2.4.7  建物、道路、水域及必要人工設施面積統計表 
種類 面積（平方公尺） 

滯洪沉砂池 3,180.00 
穿越性道路 1,277.00 
廠房 1A 13,116.55 
廠房 2D 13,116.55 
警衛室 41.25 

行政大樓 654.60 
生活廢棄物儲存廠 100.00 

附屬停車場 1,710.00 
類似通路 9,072.05 

總計 42,268.00 

 

(2) 規劃綠覆面積 

本開發基地面積扣除建物、道路、水域及必要人工

設施面積後之面積為 19,557 平方公尺，綠覆率應達

60%，意即應綠覆面積為 11,734.2 平方公尺。本計畫規

劃之綠覆地區面積為 19,435 平方公尺（詳 3.1.13 綠覆面

積統計表），本基地綠覆率為 99.38%，符合法規規範，

詳表 2.4.9 綠覆率及法定綠覆率對照表。 

（19,43519,557）100%＝9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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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8 綠覆面積統計表 

土地使用項目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10 公尺隔離綠帶 9,704.00 
10 公尺隔離設施（綠化） 5,655.00 

綠化空地 4,076.00 
總計 19,435.00 

表 2.4.9 綠覆率及法定綠覆率對照表 
法規規範 實際劃設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面積 

（平方公尺） 
百分比 

11,734.20 60.00% 19,435.00 99.38% 

 

（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計畫 

本計畫屬英鈿工業開發使用、營運管理之工業區，無租

售問題，為促使本工業區之土地進行合理有效之利用，並達

到兼顧公共安全、環境寧適與保育之目標，依下列法規辦理。 

1. 本計畫屬英鈿工業開發使用、營運管理之工業區，無租售問

題，為促使本工業區之土地進行合理有效之利用，並達到兼

顧公共安全、環境寧適與保育之目標，依下列法規辦理。 

2. 本工業區內土地使用分區、容許使用項目及強度土地暨建築

物之使用，依《產業創新條例》、《產業創新條例施行細則》、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規範》，

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3. 建築及景觀管制計畫 

(1) 建築退縮規定與退縮地使用管制 

A. 指定建築線：本基地將依據「直轄市、縣（市）政府

受理開發查核表」內附建管單位意見，應以臨接道路

依建築法相關規定退縮規定辦理。 

B. 臨工業區內道路之建築物應退縮使得建築，道路交角

處其退縮線應自兩退縮線交叉點在各自退縮原所規定

深度位置連線為其退縮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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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退縮地於臨接工業區內道路建築線部分，應配合人行

道留設合併寬度至少 1.5 公尺步道空間，其餘退縮地應

以綠化為主。 

D.工業區內所有公共與其他管線（道）應以地下化為原

則，並可使用退縮地；若必須設置於地面設之設備，

應予遮蔽設施並加以綠化植栽處理，且須符合各公共

設備事業單位之規定。 

(2) 留設開放空間 

本工業區之開放空間應強調休閒與保育之設計，且

兼具救災避難與逃生功能，並應提供夜間照明設備。 

(3) 建築高度管制 

為對於人行視覺景觀能提供和諧完整的環境空間

感，本工業區內各機地之建築高度管制規定如下： 

A. 建築物高度支計算，為自建築物地面計量至建築物最

高部分之垂直高度，並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 條第

9 款）規定辦理。 

B. 建築物因使用機能或特殊需求而超高者，須就整體量

體和容積管制分析考量，但其高度以不超過地表 60 公

尺為限。 

(4) 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停車空間之出入口應距離道路路邊交叉點或截角

線、路口轉彎處圓弧起點 15 公尺以上。 

 (5) 停車空間設置標準 

建築基地之車行出入動線已配置在 8.5 公尺類似通

路上為原則。 

 (6) 栽植及景觀綠化 

A. 工業區內植栽以原生樹種為優先選用之樹種，並應考

量周邊及基地內既有之景觀元素，與自然植生做最適

當的配合。 

B. 各基地分期開發時，應有整體景觀規劃，並配合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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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提前完成後期建設區域之地被綠化，後期建設

保留區亦應盡量予以綠化。 

C. 綠覆率規定： 

依《非都市土地開法審議作業規範」第九編工業區細

部計畫第十六點第二項：「基地內除建築物、道路、水

域及必要之作業、營運等人工設施外，應予綠化，其

綠覆率應達百分之六十以上。」 

D.植栽密度及規格前項綠覆面積內之植栽數量，應滿足

下列規定：平均每 50 平方公尺至少栽植喬木一株，餘

數不滿 50 平方公尺者以一株計，且中型喬木至少占

50%以上。基地內國土保安用地面積 9,704 平方公尺，

應植栽 195 株喬木。 

E. 停車場景觀 

停車場不得暴露於公共視野，其四周應有栽植，

可結合喬木、灌木和地被。 

(7) 建築附屬設施 

A. 建築立面附加物主要出入口所在之建築立面禁止設置

附加物；附加物的遮蔽設施應配合原建築立面設計。 

B. 建築屋頂附加物 

附加物高於屋頂女兒牆時，應設置遮蔽設施，立

面遮蔽效果必須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樣式應與建

築相配合。 

4. 地下水管制 

本工業區屬地下水管制區，全區禁止抽取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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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隔離綠帶或設施設置之規劃說明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及《農業主管機關同

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之規定，自基地周邊退縮

20 公尺設置隔離設施，包含 10 公尺隔離綠帶（變更編定為國土

保安用地）及 10 公尺隔離設施。 

本案基地南側臨台 28 線部分，因台 28 線現有道路寬度為

22 公尺，公路計畫用地寬度為 25 公尺，因此本案臨台 28 線部

分另留設 1.5 公尺之寬度。據此，基地南側臨台 28 線部分之國

土保安用地寬度為 11.5 公尺。 

本案隔離設施包含隔離設施（綠化）及滯洪沉砂池（水利

用地）二項（其配置詳圖 2.5.1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置圖）。 

依據《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第 13 點：「隔離設施之設定，指具有隔離效果之通路、水路、

空地、廣場、平面停車場、開放球場及蓄水池等非建築之開放

性設施……。」本案位於 10 公尺隔離設施之附屬停車場為全平

面式停車場，屬非建築之開放性設施，因此符合上述該要點之

規範。 

另國土保安用地將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

編第 40 點之規定，每單位平方公尺至少植喬木一株，本案採平

均每 50 平方公尺至少栽植喬木一株，餘數不滿 50 平方公尺者

以一株計，且中型喬木至少占 50%以上。基地內國土保安用地

面積 9,704 平方公尺，應植栽 195 株喬木。此外，本案綠帶及永

久空地之規劃採生態複層式植栽，混種大小喬木、灌木及花草

等，並考量因地制宜性，相關植栽樹種以原生植栽為主。 

六、該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說明。 

（一）基地與周圍 1 公里範圍內相鄰及附近地區關係位置說明 

由圖 2.6.1 計畫區 1／5,000 相片基本圖可知，開發基地附

近除了南側開發密度較高，有工廠、商家、住宅分布外，其

餘土地使用狀況多為荒地及供農業使用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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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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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1  計畫區 1／5,000 相片基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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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地半徑 1 公里內之土地使用狀況 

本開發基地屬台糖新園農場，附近之土地使用狀況除了

基地東側約 200 公尺處有台灣電力公司「路園一次變電所」

之外，基地東側、北側及西側土地多為荒地、雜種地及瓜田。

相較於基地東側、北側及西側以農業使用為主之土地使用狀

況，基地南側有零星工廠、商家及住家分布。整體而言，基

地附近為低密度使用狀況，人口密度較低。 

2. 基地半徑 1 公里內之地形、地物及地標 

由於基地附近土地使用狀況多為荒地、雜種地及蔗田，

因此地勢平坦，較為明顯之地物、地標是台電之高壓電塔。 

3. 基地半徑 1 公里內之公共設施現況 

由於基地附近為低密度使用，人口密度較低，因此半徑 1

公里內除了南側約 1 公里處有下坑國小之外，並未設有中學、

警察局、派出所、消防站及市場。 

（二）對鄰近農業生產環境影響之說明 

在放流水部分，因英鈿製程中並無工業廢水產生，廠區內廢

污水為生活污水。區內採雨污水分流處理，本開發計畫生活污

水，經生活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98年7月28日環保署之「放

流水標準」後，作為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入滯洪沉砂池。 

七、聯外道路規劃與寬度及對農路通行影響說明。 

本開發基地位於台糖新園農場境內，南側緊臨台 28 線，廠

區進出通道為南側緊臨台 28 線之大門及北側 7.5 公尺穿越性道

路（其配置位置詳圖 2.4.2 土地使用計畫圖）旁之後門。因基地

北側毗連一 4.5 公尺寬現有巷道，因此後門所連接之通道寬度為

12 公尺（包含 4.5 公尺現有巷道及 7.5 公尺穿越性道路）。 

廠區相關人員及產品進出主要經由大門，後門主要作為緊

急避難出口使用，因此本案之聯外道路對農路通行之影響甚

微。廠區之進出動線如圖 2.7.1 聯絡及聯外道路系統圖及圖 2.7.2

基地防災系統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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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1  聯絡及聯外道路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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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2 基地防災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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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降低或減輕對農業生產環境影響之因應設施。 

除了於廠區四周退縮 20 公尺，依序設置國土保安用地與隔

離設施，分別種植喬木及植被綠美化之外，英鈿工業於污水及

廢棄物處理方面亦有完善之處理計畫，以期降低設廠開發對於

鄰近地區農業生產環境之影響。 

（一）污水處理計畫 

1. 污水量推估 

(1) 生活污水量 

根據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劃，未來廠房內設

有衛浴設備，以供工作人員使用，預計設廠階段完成後，

工作人員將達 200 位。依據內政部營建署訂頒《建築物

污水處理設施設計規範》98.05.27 最新建築物污水處理設

施使用人數、污水量及水質參考表」，本案屬 C 類（工

業、倉儲類），單位污水量為 150 公升／人．日，使用

人數計算方式為「按作業人數之 1/4 計算」，據此基地內

污水量推估如下： 

生活污水量＝（2001/4）150＝7.5CMD 

 (2) 工業廢水量 

本公司之製程主要包括機械加工、組立及裝箱等相

關作業，製程中並無須使用任何水源，故其工業廢水量

為 0CMD。 

(3) 地下水入滲量 

本規劃依據水利署「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採用按污

水量比例估計入滲量，以家庭污水量之每人最大污水量 10%～

15%估算。據此，本案採以家庭污水量之每人最大污水量 15%

估算，入滲量為 1.125CMD。 

入滲量＝7.515%＝1.125C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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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污水處理方式 

為避免對環境造成影響，下水道系統採雨、污水分流方

式處理，於區內分別規劃生活污水處理管線及雨水排水集水

管線。污水專用下水道配置詳圖 2.8.1 全區污水配置圖。 

本開發計畫污水處理設施所規劃之總進流污水量為

8.625（＝7.5+1.125）CMD，經專用污水管線匯集至生活污水

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 98 年 7 月 28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標

準」後，作為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入滯洪沉砂池，其水質

項目及限值如表 3.3.2 生活污水放流水標準所示。 

表 2.8.1  生活污水放流水標準 

適用範圍 項目 最大限值 備註 

污水下水道系
統－專用下水

道－石油化學

專業區以外之
工業區 

生化需氧量 
最大值 30 一、 生化需氧量、化學需氧

量、懸浮固體七日平均

值，於中華民國一○○

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二、 七日平均值係間隔每

四至八小時採樣一
次，每日共四個水樣，

混合成一個水樣檢測

分析，連續七日之測值
再算術平均之。 

七日平均值 25 

化學需氧量 
最大值 100 

七日平均值 80 

懸浮固體 
最大值 30 

七日平均值 25 

真色色度 550 

 
（二）廢棄物處理計畫 

本開發計畫業因生產所產生的廢棄物可分三大類，其分

類及因應措施分述如下： 

1. 生活廢棄物 

在工作人員所產生之生活廢棄物方面，規劃生活廢棄物

收集過程得先行分類出一般廢棄物及可回收之資源廢棄物等

兩種廢棄物，放置於生活廢棄物儲存廠內，再委由委託廠商

定期清除。垃圾清運頻率預估為，每星期二、星期五各清運

一次，使用之車輛為 15 噸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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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廢棄物 

從英鈿工業創業以來，所有一般性事業廢棄物，皆委託

合法的清運公司處理，目前委由永新環保有限公司執行該項

廢棄物之處理工作。而原物料包裝用的木箱，除請廠商回收

再利用（國外除外），也大部分重複利用（除嚴重損壞外）；

未來本開發計畫完成設廠後也會遵循此慣例依法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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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1  全區污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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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說明是否位屬應予保護、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 
查 詢 項 目  查詢  

結果  相關單位文號  備註  

1 是否位屬依飲用水管理條例第五條劃

定公告之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是  
█否  

高 雄 縣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97.11.18 高 縣 環 三 字 第

0970045399 號函 

 

2 是否位屬依自來水法第十一條劃定公

告之水質水量保護區  
□是  
█否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區管理處 97.11.14 台水七工字

第 09700217320 號函 

   

3 是否位屬依水利法第五十四條之一或

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第三條公

告之水庫蓄水範圍 

□是  
█否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區管理處 98.01.13 台水七工字

第 09800005450 號函 

   

4 是否位屬依水利法第六十五條公告之

洪氾區  
□是  
█否  

經濟部水利署 97.11.20 經水工

字第 09751273450 號函 
 

5 是否位屬依水利法劃設公告之河川區

域或排水設施範圍  
□是  
█否  

經濟部水利署 97.11.20 經水工

字第 09751273450 號函 
 

6 是否位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三十三

條劃定之古蹟保存區、第四十三條劃

定之遺址保存區及第五十六條劃定之

文化景觀保存區  

□是  
█否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97.11.18 高

縣文資字第 0970007436 號函 

   

7 是否位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七十九

條指定公告之自然地景 
□是  
█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

林區管理處 97.11.12 屏育字第

0976104608 號函 
高雄縣政府 97.11.14 府農自字

第 0970269481 號函 

 

8 是否位屬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公

告之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或同法第

十條公告之野生動物保護區  

□是  
█否  

高雄縣政府 97.11.14 府農自字

第 0970269481 號函 

   

9 是否位屬依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第三

十三、三十四條、第五章（第三十六

條至第四十三條）及第四十八條等劃

定公告之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之禁

建、限建區  

□是  
█否  

高雄縣政府 97.11.14 府建都字

第 0970271162 號函 

   

10 是否位屬依氣象法第十三條及「觀測

坪探空儀追蹤器氣象雷達天線及繞極

軌道氣象衛星追蹤天線周圍土地限制

建築辦法」劃定之限制建築地區  

□是  
█否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附件一「第一階段諮詢服務

書件內容」之規定，本計畫所

在地屬免查核縣市 

   

11 是否位屬依礦業法第四條第九款取

得礦業權登記、同法第二十九條指定

之下列地區：  
(1)礦區（場）  
(2)礦業保留區  

□是  
█否  

經濟部礦務局 97.11.13 礦局行

一字第 09700170620 號函 

   

12 是否位屬依民用航空法第三十二

條、第三十三條、第三十三條之一及

「航空站飛行場助航設備四周禁止限

制建築物及其他障礙物高度管理辦

□是  
█否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97.11.24 場

建字第 097003561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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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詢 項 目  查詢  
結果  相關單位文號  備註  

法」與「航空站飛行場及助航設備四

周禁止或限制燈光照射角度管理辦

法」劃定之禁止或限制建築地區或高

度管制範圍內 
13 是否位屬依公路法第五十九條及「公

路兩側公私有建物廣告物禁建限建辦

法」劃定禁建、限建地區  

□是  
█否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

程 處 98.01.10 三 工 用 字 第

0970333014 號函 

   

14 是否位屬依大眾捷運法第四十五條

第二項及「大眾捷運系統兩側禁建限

建辦法」劃定之禁建、限建地區  

□是  
█否  

高雄縣政府 97.11.14 府觀運字

第 0970276968 號函 

   

15 是否位屬依「台灣省水庫集水區治理

辦法」第三條公告之水庫集水區  
□是  
█否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97.11.12 水 南 養 字 第

09750083220 號函 

   

16 是否位屬依「發展觀光條例」第十條

劃定之風景特定區  
□是  
█否  

高 雄 縣 政 府 觀 光 交 通 處

97.11.13 處 觀 管 字 第

0970005979 號函 

   

17 是否位屬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

法」第四條劃定之禁制區及低密度人

口區   

□是  
█否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附件一「第一階段諮詢服務

書件內容」之規定，本計畫所

在地屬免查核縣市 

   

18 是否位屬依行政院核定之「台灣沿海

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

保護區  

□是  
█否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附件一「第一階段諮詢服務

書件內容」之規定，本計畫所

在地屬免查核縣市 

   

19 是否位屬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

劃之農業用地 
□是  
█否  

高雄縣政府 97.11.17 府地劃字

第 0970262889 號函 
   

20 是否位屬依水土保持法劃定之特定

水土保持區 
□是  
█否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97.11.13 水 保 治 字 第

0971823404 號函 

   

21 是否位於依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

下陷區」 
□是  
█否  

經濟部水利署 97.11.20 經水工

字第 09751273450 號函 
 

22 是否位屬依溫泉法第六條劃定之溫

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  
□是  
█否  

高雄縣政府 97.11.12 府水管字

第 0970266645 號函 
   

23 是否位屬活動斷層帶兩側一百公尺

範圍內  
□是  
█否  

經 濟 部 中 央 地 質 調 查 所

97.11.17 經 地 構 字 第

09700059450 號函 

   

24 是否位屬依「要塞堡壘地帶法」第三

條公告之要塞堡壘地帶  
□是  
█否  

第四作戰區指揮部 97.12.12 陸

八軍作字第 097001161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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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事業機構同意文件 

同意項目 函文／同意書 備註 
非農委會（農糧署）網站公
告之休閒農業區、農產（稻

米產銷）農業區、優質供果
園區、外供果園區及優質茶

園區座落地區清冊，本計畫

區非屬公告區域內。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97.11.19 
農糧產字第 0971053386 號函  

非屬於保安林地、國有林、
國有林自然保護區及森林

遊樂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7.11.13 
林企字第 0971619891 號函  

農業灌排、水井及通路設施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99.06.11 高橋資字第

0990003782 號函  

事業廢棄物進場處理事宜 

一、  永新環保有限公司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

處理承攬契約書 
二、  高雄縣政府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府環廢乙清字

第 0970000481 號函 
三、  高雄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98.06.10 

高縣環岡字第 0980023382 號函 

 

文化資產相關事宜 

一、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97.11.18 
高縣文資字第 0970007436 號函 

二、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98.02.06 
高縣文資字第 0980000698 號函 

三、  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98.05.21 
高縣文資字第 0980003103 號函 

 

台 28 線北側並無拓寬計畫 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99.10.12 三工

工字第 099033506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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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 97.11.19 農糧產字第 097105338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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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97.11.13 林企字第 097161989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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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99.06.11 高橋資字第 0990003782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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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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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97.11.18 

高縣文資字第 097000743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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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98.02.06 

高縣文資字第 098000069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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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文化局 98.05.21 

高縣文資字第 098000310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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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 99.10.12 三工工字第

099033506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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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報編產業園區案 

可行性規劃報告及開發計畫現地勘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現地勘查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一）本府建設處（工商服務科） 

 有關本三案同時申請整地排水

計畫之工程與建築物一併施工

乙案，請於本案核准報編產業園

區（工業區）後，再行申請。 

 有關整地排水計畫之工程與建築

物一併施工，本案核准報編產業園

區（工業區）後，再行申請。 

（二）高雄縣路竹鄉公所： 

1. 「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產業

園區可行性規劃報告」 

(1) 請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進

行本計畫先期規劃及爾後開發

營運時，做好地區排水、交通控

管及環境保護（空、水、廢棄物、

噪音）等事項工作。 

 

 

 

(1) 本公司將於進行本計畫先期規劃

及爾後開發營運時，做好地區排

水、交通控管及環境保護（空、水、

廢棄物、噪音）等事項工作。相關

環境保護及監測計畫詳開發計畫

書第8章「施工階段環境保護措施」

及「營運階段環境保護措施」

（P.8-12～P.8-15）。 

(2) 本區域已有數家廠商申辦開

發，且均屬大面積開闢，請各開

發廠商除確保廠區內各項設施

作為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外，尤其

應重視並建置各廠區外各項公

共設施（排水、交通、路燈、道

路及消防等建設）之健全及完

備，以確保該區域永續發展。 

 本區之永續發展及廠區內外相關

公共設施需符合相關法令規範，是

本開發計畫先期規劃及營運期間

相當重要之規畫依據。 

(3) 有關新園段數家工廠開發案，已

由點狀開發演變成帶狀開發，中

央應提早規劃地方產業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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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勘查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性，以維護當地農業生態的完整

性與產業發展願景，另建議即早

規劃環球路，應比照東方路標

準。 

(4) 請補正該廠後門預定規劃道路

寬度，應施設寬於 4 公尺交通用

地，以利人車通行。 

 有關本廠後門聯外道路部分，已函

請台糖公司做一整體規劃（公鼎開

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9.11.09 第

1011095020805 號函），將該道路拓

寬為 19 公尺，建議規劃內容如下： 

該道路南側與北側由承租者

各退縮 7.5 公尺作為道路使用，並

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併同原有寬

4公尺交通用地，合計寬為19公尺。 

(5) 建請廠區臨環球路部分退縮設

計，以為環球路可能拓寬預留空

間。 

 因台 28 線（環球路）之現有路寬

為 22 公尺，公路計畫用地寬度為

25 公尺，因此本案南側除自基地退

縮 20 公尺之隔離設施（包含 10 公

尺隔離綠帶及 10 公尺隔離設施）

之外，亦留設 1.5 公尺之退縮空

間，供台 28 線未來拓寬之用。 

(6) 請補正廠區內、外排水流向規劃

示意圖供參。 

 廠區內、外排水流向規劃詳開發計

畫書之圖 5.1.1 區域水文圖（P.5-2）、

圖5.1.2基地水文圖（P.5-3）及圖5.1.5

排水集水井配置圖（P.5-13）。 

(7) 經勘查現況有一農路位於本案

計畫範圍內，建請考量保留，以

維當地用路人權益。 

 該農路本案不作保留，說明如下： 

A.  左列所指之農路為現有土路，編

定現況為特定專用區交通用地。

該土路原為供台糖土地生產作業

區生產運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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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地勘查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B.  該農路係農場內農作相關作業、

人員及物品之進出。現農場已釋

出供興辦工業人設廠使用，並無

農作相關進出之需求，該土路已

無留存之必要。 

C. 該土路台糖公司不作保留，詳台

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99.06.11 高

橋資字第 0990003782 號函示（申

請書附件 P.附 51）。 

D.  本開發基地於北側規劃 7.5 公尺

之穿越性道路（變更編定為交通

用地），作為基地後門進出及供公

眾通行使用。 

（三）高雄農田水利會： 

1. 經查該開發案件，屬灌溉區域

內。 

2. 重申有關廢污水不得直接或間

接流入本會轄內新園圳埤及陷

後坑埤，以免影響下游 300 公頃

農田灌溉水質。 

3. 建請高雄縣政府轉函予經濟

部，針對新園糖廠用地變更為工

業區案，有關所有廠區的放流

水，能集中處理，俟符合灌溉水

質標準後再行排放，以提升工業

園區的環保品質。 

(1) 本公司無製程廢水，生活污水經生

活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 98 年

7 月 28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

後，作為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入

滯洪沉砂池。 

(2) 本案之放流水為滯洪沉砂池所匯

集之雨水，並無廢污水。 

(3) 本案放流水亦未直接或間接流入

本會轄內新園圳埤及陷後坑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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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 99.11.09 府建工字第 0990294248 號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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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報編產業園區案 

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開發計畫預審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審查及預審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地政處（會後資料） 

1. 本三案涉及開發許可部分，請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案目前正依產業創新條例及非

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申請

開發許可，完成許可後，進入實質

開發及建築階段。 

2. 案涉廢水、廢道部分請依規定向

本府工務處、水利處提出申請。 

(1) 本案基地變更前屬特定專用區農

牧用地及交通用地，並未涉及廢水

事宜。 

(2) 本案基地內原有交通用地（2011 地

號）已向  貴府工務處提出廢道申

請。 

工務處（會中電話說明） 

1. 請補附建築線指示圖  建築線指示圖已向  貴府申請辦

理中。 

2. 有關交通用地部分，請辦理廢道

事宜。 

 本案基地內原有交通用地（2011 地

號）已向  貴府工務處提出廢道申

請。 

農業處 

1. 查案內新園段 2011-000 地號現

屬「交通用地」，非屬農業發展

條例第 3 條所指農業用地範圍，

其變更使用核非本處審查權

責，應請  貴處逕洽交通用地主

管機關辦理。 

 

2. 據會勘結果，本案基地西北側角

地現況存有水井，原係供新園農

(1) 經洽台糖公司表示，基地西北側水

井係供原農場內蔗田灌溉之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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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及預審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場內灌溉用之農用抽水井，準

此，前該水井因位處本案開發範

圍內，除請申請人明其於開發後

是否留存，並請向台糖公司農場

管理中心徵詢該水井日後究有

無續供灌溉使用需求，抑或須予

留存（請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基地開發辦理變更編定為工業區

後，該水井已無留存之必要，詳台

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99.06.11 高橋

資字第 0990003782 號函（申請書

附件 P.附 51）。 

(2) 英鈿工業仍將保留該水井。若基地

北側供農用之土地有用水之需

求，本水井仍可供不時之需。 

3. 所附圖 2.5.1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

置圖，請標明本案退縮劃設之隔

離綠帶或設施之寬度是否達 20

公尺以上。 

(1) 本案隔離設施或隔離綠帶寬度達

20 公尺以上： 

A. 基地南側臨台 28 線部分由外向內

依序為 11.5 公尺隔離綠帶及 10 公

尺隔離設施。 

B. 其餘部分由外向內依序為 10 公尺

隔離綠帶及 10 公尺隔離設施。 

(2) 已修正圖 2.5.1 隔離綠帶或設施配

置圖之標示。 

4. 請就所規劃（生活及工業）污水

排放計畫，重新向高雄農田水利

會確認意見（日後本案究有無使

用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

污水排放使用），俾憑審查。 

(1) 本案無製程廢水，生活污水經生活

污水處理設施處理至符合 98 年 7

月 28 日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

後，作為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入

滯洪沉砂池。本案之放流水為滯洪

沉砂池所匯集之雨水，並無廢污

水。爰此，本案並無對外排放污

水。 

(2) 依據高雄縣政府99.11.01府建工字

第 0990287136 號函高雄農田水利

會現勘意見（P.預-4），本案並無對

外排放污水，因此仍屬高雄農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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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會同意之範圍內。 

5. 據現勘結果，開發基地西側邊界

（範圍內）現況係一產業道路

（農路），屬原供新園農場內之

農產運輸道路，準此，應請申請

人向台糖公司農場管理中心徵

詢前該農路應否留存抑或須另

闢建替代道路，及本案開發對農

場內既有農路有否影響（請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俾憑審查。 

(1) 左列所指之產業道路（農路），為

現有土路，編定現況為特定專用區

交通用地。該土路原為供台糖土地

生產作業區生產運輸使用。 

(2) 本案開發對農場既有農路並無影

響。該農路係農場內農作相關作

業、人員及物品之進出。現農場已

釋出供興辦工業人設廠使用，並無

農作相關進出之需求，該土路已無

留存之必要。 

(3) 該土路台糖公司不作保留，詳台灣

糖業股份有限公司99.06.11高橋資

字第 0990003782 號函示（申請書

附件 P.附 51）。 

(4) 本開發基地於北側規劃 7.5 公尺之

穿越性道路（變更編定為交通用

地），作為基地後門進出及供公眾

通行使用。 

6. 據所附圖 2.7.1 聯絡及聯外道路

系統圖所示，申設廠地之「後門」

係規劃利用基地北側（計畫書中

指寬度為 7.5 公尺）之產業道

路，倘其用地（或部分用地）仍

編屬農牧用地，應請確認前該道

路是否屬經政府機關認定屬「既

有巷道（通路）」情形，亦或屬

得指定建築線者，仍請補充說

(1) 基地北側之進出通路現為4公尺之

土路，編定現況為特定專用區交通

用地。本案已自基地邊界退縮 7.5

公尺，變更編定為工業區交通用

地，供公眾通行使用。 

(2) 另將與台糖公司協調，未來該進出

通路兩側之興辦產業人皆須退縮

7.5 公尺供公眾通行，爰此，該進

出通路未來可拓寬為 19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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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爰依上開說明三規定，否則

應請一併納入本案變更範圍以

符法制。 

(3) 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專編第八編第 8 點：「區域計畫

委員會得依據工業區之鄉鎮地區

環境限制、區位條件、工業性質等

酌減其聯絡道路寬度。」於該進出

通路未完成拓寬計畫時，該通路仍

有 4 公尺寬，足供消防車進出。 

7. 案內於隔離帶區間內因劃有「滯

洪沉砂池」，有關開發工業區所

設置之沉砂滯洪池得否納入隔

離設施項目及寬度計算，業經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 97 年 11 月 6 日

農企字第 0970155085 號函釋示

有案（如附件影本），準此，仍

請本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下

次送審時一併查復申請人所設

置之沉砂滯洪池「是否屬興辦工

業區所設污水處理廠或廢棄物

暫存場之必要設施或附屬設

備」，俾憑審查。 

(1) 本案滯洪沉砂池係依據非都市土

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 22 條：

「……以一百年發生一次暴雨強

度之計算標準提供滯洪設施， 以

阻 絕 因基 地開 發增 加之 逕 流

量……」，以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第 94 條：「滯洪設施係指具有降低

洪峰流量、遲滯洪峰到達時間或增

加入滲等功能之設施」所設置。 

(2) 據此，滯洪沉砂池係蒐集雨水，絕

非屬「興辦工業區所設污水處理廠

或廢棄物暫存場之必要設施或附

屬設備」。 

水利處下水道工程科 

1. 申 2（技師簽證項目）：請依據下

水道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委託

登記開業專業技師（環境（衛生）

工程、土木或水利科之工業技

師）辦理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

監造工作，本案請修正相關技師

簽證項目，將「下水道」納入。 

 本案下水道之規劃、設計及監造工

作已委託專業技師簽證，並於將

「下水道」部分納入簽證項目中。 

2. 有關 3 家公司生活污水量推估請 (1) 本案生活污水量已依據98.05.27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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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98.05.27 最新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使用人數、污水量及水質

參考表推估；另外，地下水入滲

量亦請依「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

手冊」推估。 

新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使用人

數、污水量及水質參考表推估，詳

見 P.3-64 生活污水量。 

(2) 本案地下水入滲量業依「污水下水

道管線設計手冊」推估，詳見 P.3-64

地下水入滲量。 

3. 本案 3 家公司之基地面積皆達二

公頃以上，依下水道法及其施行

細則規定，應分別設置專用下水

道，並於設計及竣工階段依規定

送本府辦理其設計及竣工審

查，且其設計亦請遵照下水道相

關指南、標準及規範辦理。 

(1) 本案業依下水道法及其施行細則

規定設置專用下水道。 

(2) 該專用下水道設計及竣工階段將

依規定送  貴府辦理其設計及竣

工審查，且其設計亦請遵照下水道

相關指南、標準及規範辦理。 

4. 本工業區專用下水道，請依下水

道法第 8 條……新開社區、工業

區之專用下水道（含管線及處理

廠），由各該機關或機構建設、

管理。 

 本工業區專用下水道將由興辦產

業人英鈿工業建設及管理。 

水利處水利工程科 

1. 請相關申設單位應妥適規劃基

地內排水逕流量，避免造成基地

外排水負荷，造成溢流。 

(1) 本案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第

94 條：「滯洪設施係指具有降低洪

峰流量、遲滯洪峰到達時間或增加

入滲等功能之設施。」及《非都市

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22

點：「基地開發後，包含基地之各

級集水區，以二十五年發生一次暴

雨產生對外排放逕流量總和，不得

超出開發前之逕流量總和。並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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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年發生一次暴雨強度之計算

標準提供滯洪設施，以阻絕因基地

開發增加之逕流量……」等相關規

範，規劃基地內排水逕流量及滯洪

沉砂池設施。 

(2) 本案於規劃過程已考量區內及區

外狀況，不會造成基地外排水負

荷，造成溢流。 

2. 基地外週邊排水改善銜接至縣

管營前排水部分，依 99.10.26 會

議結論（如後附件），另案辦理

規劃中。 

(1) 依照「99.10.26」會議結論辦理。 

(2) 本案已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

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等相關規範，規劃基地內排水

逕流量、排放位置及相關水文資

料。 

建設處（建築管理科）（有關開發計畫之預審） 

(1) 申請書部分： 

A. 未檢附申請人委託設計人之委

託書。 

B. 請檢附設計人之公司變更登記

表。 

C. 請檢附廢棄土棄置同意書（若無

廢棄土，仍請說明）。 

D. 請取得用地變更前之主管機關

同意書。 

E. 地籍圖比例過小，無法查明申請

範圍。 

F. 請技師簽證項目請加蓋執業戳

記章。 

G. 附 53 頁一般廢棄物同意處理文

(1) 

A. 申請人委託設計人之委託書已檢

附於開發計畫書 P.附 11。 

B. 設計人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已檢附

於開發計畫書 P.附 14～P.附 16。 

C. 本案挖填土方平衡，並無廢棄土廢

置相關事宜。 

D. 本案現為可行性規劃報告審查及

開發計畫書預審階段，「取得用地

變更前之主管機關同意書」需待相

關單位審查過後方可辦理。 

E. 地籍圖已更新，詳 P.附 18～P.附

19。 

F. 本案相關技師已於檢附之相關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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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逾期。 

H. 附 75 頁公路兩側禁限範圍請釐

清（現況 22 米，計畫 25 米）。 

I. 第二條聯絡道路，寬度應達 7 米

以上通達聯外道路（台 28 省

道），並請檢附通行權同意書。 

J. 請檢附建築線指示圖，以釐清對

外之聯絡及聯外道路寬度及位

置。 

(2) 審議規範條文： 

A. 審議規範條文辦理情況，請註明

檢討內容之頁次。 

B.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專編工業區開發計畫，第一點請

說明申請面積小於 10 公頃的原

因。 

C.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專編工業區開發計畫第七點隔

離設施寬度與計畫書不符。 

D. 請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

規範專編工業區細部計畫第十

六點檢附取棄土計畫書及相關

主管機關同意文件。 

師證件影本加蓋執業戳記章及技

師簽章。 

G. 該一般廢棄物同意處理文件有效

期限至 100.06.30，尚未逾期。 

H. 台 28 線公路兩側禁限範圍待  貴

府核印建築線指示圖後即可釐清。 

I. 有關本廠後門聯外道路部分，已函

請台糖公司做一整體規劃（公鼎開

發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9.11.09 第

1011095020805 號函），將該道路拓

寬為 19 公尺，建議規劃內容如下： 

該道路南側與北側由承租者各退

縮 7.5 公尺作為道路使用，並變更

編定為交通用地，併同原有寬 4 公

尺交通用地，合計寬為 19 公尺。 

J. 建築線指示圖已向  貴府申請辦

理中。 

(2)  

A. 已於《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條文辦理情況註明檢討內容之

頁次。 

B.  

a. 本案申請面積由英鈿工業考量公

司未來產業發展、市場發展趨勢及

公司產能之成長幅度，推估所需廠

房及相關作業所需之作業（廠）場

所用地面積，再加上依《產業創新

條例》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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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規範》等相關法規報編工業區所

需劃設之空地、隔離設施等面積劃

設而來，基地總面積為 98,087 平方

公尺。 

b.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專編第八編第 1 點：「非都市土地

申請開發工業區面積不得少於十

公頃。但依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等

有關規定申請開發者面積從其規

定……」。《產業創新條例》為《促

進產業升級條例》之續行法規，依

據《產業創新條例》……《產業園

區最低土地面積規模及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產業園區之設

置面積》 

C.  

a. 本案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

業規範》專編第八編工業區開發計

畫第 7 點：「工業區周邊應劃設二

十公尺寬之隔離綠帶或隔離設

施，並應於區內視用地之種類與相

容性，在適當位置劃設必要之隔離

綠帶或隔離設施。」劃設隔離綠帶

或隔離設施。 

b. 基地南側臨台 28 線部分由外向內

依序為 11.5 公尺隔離綠帶及 10 公

尺隔離設施。其餘部分由外向內依

序為 10 公尺隔離綠帶及 10 公尺隔

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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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本案挖填土方平衡，並無廢棄土廢

置相關事宜。 

建設處（工商服務科） 

1. 本三案須俟工業園區各種用地

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正式公佈

實施後，才能就規劃之各種用地

用途及使用情形予以審查。 

2. 本三案所附台糖公司土地變更

編定同意書上所載地號、同意變

更面積等資料，與申請書資料不

符，請補附其他佐證資料。 

3. 有關本三案產業用地及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之計算，請於基地全

區土地使用內容表中加註，以供

核算是否符合產業創新條例第

39 條之規定。 

4. 有關本三案中道路主管機關同

意配合設置之文件，因部分進出

道路係使用私人（台糖公司）之

土地，請另附土地同意提供通行

之同意書。 

5. 有關本三案中排水主管機關同

意配合設置之文件，因部分案件

排水係使用私人（台糖公司）之

土地再排放至區域排水，請另附

土地同意提供排水之同意書。 

6. 有關英鈿公司案所附臺灣省高

雄農田水利會 99 年 6 月 25 日高

1.  

2. 本案所附台糖公司土地變更編定

同意書上所載地號、同意變更面積

等資料，與申請書資料相符。 

3. 本案已於基地全區土地使用內容

表中加註，以供產業用地及公共設

施用地面積計算之用。 

4. 本案後門進出道路拓寬計畫已函

請台糖公司處理中。 

5. 有關本案基地外週邊排水設施銜

接至縣管營前區域排水部分，業經  

貴 府 99.11.01 府 水 工 字 第

0990286671 號函示：「…將另以小

額採購案簽辦規劃整合4塊基地聯

外排水改善事宜。」 

6.  

A. 本案並無對外排放廢污水，亦無使

用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污

水排放使用。 

B. 依據高雄農田水利會99.10.22會勘

意見「建請高雄縣政府轉函予經濟

部，針對新園糖廠用地變更為工業

區案，有關所有廠區的放流水，能

集中處理，俟符合灌溉水質標準後

再行排放，以提升工業園區的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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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水管字第 0980200553 號函所

述排水情形，與目前規劃內容不

符，請補正。 

7. 鑑於非都審議前需有變更前用

地主管機關之同意，故請將附於

開發計畫之農地變更使用說明

書移至可行性規劃報告。 

品質」。 

7. 已將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移至可

行性規劃報告之附件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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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縣政府 99.12.15 府建工字第 0990332051 號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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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報編產業園區案 

可行性規劃報告及開發計畫書聯合審查意見暨答覆／辦理情形 

審查及預審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地政處（書面意見） 

1. 本三案涉及變更編定部分，屆時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案目前正依《產業創新條例》及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申請開發許可，完成許可後，

進入實質開發及建築階段，屆時將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

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2. 本處於 99 年 10 月 26 日提供書

面審查意見，應申請廢水、廢

道，僅係針對案涉編定為水利用

地、交通用地部分應提出上揭文

件，並非每案均應提出上揭文

件，請釐清。 

1. 本案基地內 2011 地號原為特定專

用區交通用地，依規定需辦理廢道

事宜。 

2. 本案已於99.12.06向高雄縣政府申

請廢道證明書。 

工務處 

 有關交通用地變更部分，請向本

府申請廢道，否則無法辦理用地

變更，餘無其他意見。 

1. 本案已於 99.12.06 向高雄縣政府申

請廢道證明書。 

2. 建築線指示圖本答覆附件一P.聯15

～P.聯 16。 

農業處 

1. 本案因開發土地面積達分區變

更規模，仍請申請人取得本案用

地相關「是否符合農地資源空間

規劃之農地資源利用原則」及

「有無使用特定農業經營地區

或農漁業生產專區土地」之查復

公文，俾憑審查。 

1. 經查詢本案基地非屬農委會農糧

署及漁業署網站公告之專業生產

區範圍內。 

2. 本案基地非位於政府核定之養殖

漁 業 生產 區， 詳高 雄縣 政 府

99.12.14 府農漁字第 0990327860

號函（本答覆附件二 P.聯 17）。 

3. 依據高雄縣政府99.12.15府農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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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990323157 號函，本案之農地

資源配置結果位於其他作物適宜

地區，詳附件三 P.聯 18。 

2. 所送「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以

下簡稱說明書）內容仍有遺漏，

請依下列補正： 

A、有關本開發範圍內之現有水井

及既有農路之去留問題，仍請於

說明書中相關章節以文字補充

說明，俾利審查。 

 現有水井及既有農路之去留問題

已補充於農地變更使用說明書

內，詳該說明書 P.9。 

B、請就所規劃（生活及工業）污水

排放計畫，向高雄農田水利會確

認意見──日後本案究有無使

用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為廢

污水排放使用，俾憑審查。 

1. 本案無使用高雄農田水利會之農

業專屬灌排水系統作廢汙水排放

使用。 

2. 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

範》總編第 30 點規定，本案採雨

污水分流方式處理，基地內設置生

活污水處理設施。生活污水經污水

專用管線匯集至生活污水處理設

施後，處理至符合 98 年 7 月 28 日

環保署之「放流水標準」後，作為

廠區澆灌用水，並未排入滯洪沉砂

池，詳開發計畫書 P.3-64 或可行性

規劃報告 P.4-64。 

3. 本案放流水均為區內匯集之雨

水，經滯洪沉砂池排放至區外排水

系統。該區外排水系統由   貴府

施作，所需經費不足部分英鈿工業

將依本會議結論八、（二）辦理。 

4. 業經高雄農田水利會99.12.23高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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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字第 0990201200 號函確認，

本案無使用農業專屬灌排水系統

作為廢污水排放使用，詳本答覆附

件四 P.聯 19。 

C、據所附圖 2.7.1 聯絡及聯外道路

系統圖所示，申設廠地之「後門」

係規劃利用基地北側（說明書中

指寬度為 7.5 公尺）之產業道

路，倘其用地（或部分用地）仍

編屬農牧用地，應請確認前該道

路是否屬經政府機關認定屬「既

有巷道（通路）」情形，亦或屬

得指定建築線者，仍請補充說

明，否則應請一併納入本案變更

範圍以符法制。 

1. 本案北側（範圍內）規劃 7.5 公尺

之交通用地，與現有之基地（範圍

外）之 4 公尺交通用地，共 11.5

公尺交通用地，作為本案後門之聯

外道路。該聯外道路往西即可連接

高 12 線。 

2. 上述聯外道路自基地往西至高 12

線間之用地為 4 公尺寬之交通用

地，該交通用地南側毗連震南公司

承租範圍。目前震南公司亦向原高

雄縣政府申請用地變更階段。 

3. 英鈿工業承諾，若至本案營運階段

時，震南公司未完成該部分之用地

變更，屆時英鈿工業將針對後門所

連接之聯外道路辦理用地變更，切

結內容詳本答覆附件五 P.聯 20。。 

水利處（水管科） 

 詳查核表，餘無其他意見。  

水利處（水工科） 

 有關本案區外排水系統之規

劃，因年底將屆，預算不足，故

預定於明年辦理。 

 

水利處下水道工程科 

1. 3 家公司之可行性規劃報告，對

本科 99.10.26 審查意見之答覆/

 將依據審查意見修正相關答覆／

辦理情形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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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及預審意見 答覆／辦理情形 

辦理情形，請將修正處是詳見

「可行性規劃報告」或「開發計

畫書」說明清楚，並將文字誤植

處修正，以利查閱（例如：1、….，

並於將「下水道」部分納入簽證

項目中。請修正為並已將「下水

道」部分納入簽證項目中，詳見

開發計畫書申 2；4、本工業區專

用下水道將由興辦產業人英鈿

工業建設及管理。請修正為本工

業區專用下水道將由興辦產業

人英鈿工業建設及管理，詳見開

發計畫書 P5-2）。 

2. 3 家公司之開發計畫書之總進流

污水量，應為生活污水量及地下

水入滲量之合計，請修正總進流

污水量數據。 

 總進流污水量，應為生活污水量及

地下水入滲量之合計。本案生活污

水量為 7.5CMD，地下水入滲量為

1.125CMD，總進流污水量為 8.625

（＝7.5+1.125）CMD，已修正於

開發計畫書第三章 P.3-64，以及可

行性規劃報告第四章 P.4-64。 

3. 英鈿公司之可行性規劃報告

P4-96，表 4.7.10，請補最後流入

滯洪沉砂池之排水溝(I-J)資料。 

 已將排水幹線（I-J）之資料納入「排

水幹線、支線及分線斷面尺寸計算

表」，詳開發計畫書第五章 P.5-7 表

5.1.10，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第四

章 P.4-96 表 4.7.10。 

4. 英鈿公司之可行性規劃報告

P5-2 及 P6-1 文字內容，請將「生

活污水處理設施」修正為「專用

下水道（含生活污水處理設

 已將「專用下水道（含生活污水處

理設施）」修正於開發計畫書第四

章 P.4-2，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第

五章 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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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5. 3 家公司若有類似以上審查意見

之問題，亦請一併檢討修正。 

 

1. 以上項目均於開發計畫書審查過程說明，開發計畫書業經審查通過。 

2. 以上各項說明之章節頁數均依照開發計畫書核定內容修正。 

建設處（工商服務科） 

(1) 下列事項請於日後核定編定工

業園區前提送定稿本時修正： 

A. 1-1 頁，所述相關事業機構同意

文件中各項目並非同意配合設

置之文件，請修正。（其中事業

廢棄物進場處理乙項所附資料

並非本案之資料。） 

1. 相關事業機構同意文件已由可行

性規劃報告第一章移至該報告之

附件二。 

2. 廢棄物進場處理資料為英鈿現有

工廠之資料，待本案完成開發正式

營運後，將比照現有工廠之模式與

合法清運業者簽訂清運協定。 

B. 本案區外排水若要使用政府開

闢之排水設施，應有政府機關同

意配合設置之文件，因本次會議

對此已有決議，請將本次會議紀

錄作為政府機關同意配合設置

排水系統之同意文件。 

 

C. 2-16 頁，本案若無產業用地

（二），請於表 2.5.1 中產業用地

請註明產業用地（一）。 

 已於可行性規劃報告表 2.5.1 中產

業用地請註明產業用地（一）。 

D. 依法規應設置之空氣品質監測

設施、廢水、廢棄物處理廠用地

之圖面資料，請補附於第五章產

業園區之環保設施設置情形。 

 相關環保設施設置之圖面資料，已

補附於開發計畫書第四章 P.4-3，

以及可行性規劃報告第五章 P.5-3。 

(2) 有關農業處須本處釐清沉砂滯

洪池之問題，依據可行性規劃報

告第四章污水處理計畫及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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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處理計畫兩節，本案沉砂滯洪

池非屬污水處理廠或廢棄物暫

存廠必要之設施或附屬設施。 

 英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有關區

外排水系統施作所需經費負擔

部分（包括工程經費及台糖土地

使用費等相關費用），本公司同

意若相關回饋金不足支應時，由

使用業者依產業園區面積比例

分擔。 

 本公司同意若相關回饋金不足支

應時，由使用業者依產業園區面積

比例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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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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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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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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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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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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